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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與噪音類

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
管制策略及趨勢介紹

姚永真 *、戴忠良 **、陳宜佳 ***

摘　　　要

有害空氣污染物會對民眾健康造成影響，為民眾關注空氣污染議題之一；各國環

保主管機關對於空氣污染管制方向亦由以往著重於維護空氣品質為主，逐漸轉換為維

護空氣品質與保護民眾健康並重之管制方式，以降低大氣環境有害空氣污染物濃度，

保護民眾健康為管制目的。國外採行之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策略係以風險

減量為目的，控制技術為減量方法，風險評估為輔助工具。我國於民國 107 年著手修

訂空氣污染防制法，草案中增列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相關條文，採健康風險及技術可

行性訂定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並訂有風險評估專責人員及罰則(排放限值)等要

求。因應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及推動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作業，該「第一批固定污染

源有害空氣污染物種類及排放限值」業已經環境保護署於 108 年 8 月 5 日公告施行。

本文乃概要介紹國外固定源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策略，並彙整近年國內環保署針

對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進展及趨勢，期能提供相關人員瞭解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工作

重點並及早研析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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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有害空氣污染物(Hazardous Air  Pollutants ,  HAPs 或  Air  Toxics,  Toxic Air 

Contaminants, TACs)與國民健康有密切的關係，受民眾關注，亦為世界先進國家空氣

污染管制政策重點之一；民眾對於空氣污染議題之關注已由空氣髒不髒之空氣品質轉

變為關心空氣毒不毒。依據美國聯邦環保署 1990 年版清淨空氣法(1990 Clean Air Act 

Amendments, 1990 CAAA)對「有害空氣污染物」之定義為：「任何可能或會造成癌

症或其他嚴重健康影響(如：生殖影響、生理缺陷、不良環境及生態影響等) 之空氣

污染物」(US EPA, 2017a)。日本環境省於大氣污染防制法(第 2 條第 13 項)則定義為

「除煙霧及特定粒狀物外，可能透過長期低濃度暴露持續對人類健康產生不良效應之

空氣污染物」(日本環境省, 2012)。澳洲聯邦政府之定義為「於空氣中雖為低濃度但可

能造成嚴重健康影響或環境問題之空氣污染物」(Australian DEH, 2015)。由前述定義

可知，任何可能引起上述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效應之空氣污染物皆可稱為「有害空氣污

染物」，涵蓋對象十分廣泛。

HAPs 物種多元，對健康影響包括致癌性、急性危害及慢性危害。其來源包含固

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與民眾生活環境息息相關，同時具全面性及局部性特徵，管

制作業需考量參數多且複雜度高。固定污染源排放之 HAPs 因工廠使用原物料種類多

元，直接排放或反應衍生污染物複雜，使得固定污染源排放之空氣污染物受到民眾關

注。國外固定污染源 HAPs 管制經驗，以美國系統管制架構最為完整且清楚，美國由

聯邦政府乃至地方機構均有 HAPs 管制策略及相關規範可供遵循，管制策略及分工十

分明確。

有鑒於有害空氣污染物可能造成之健康影響，我國環保署於民國 80 年代開始注

意 HAPs 議題，陸續透過委辦計畫研議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整體管制策略及階

段性任務，並規劃作業期程系統性建置管制工具及相關作業程序，包括污染源控制技

術調查、固定污染源 HAPs 許可制度、排放申報、危害影響評估、模式模擬工具、

HAPs 環境基線資料等重點項目，逐步完備 HAPs 管制工具以期全面推動 HAPs 管制

(環保署, 2019a)。為有效降低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以保護民眾健康，民國 10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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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修正公布之「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空污法)將「有害空氣污染物」一詞入

法，藉以加強固定污染源管制力道，並有助於後續推動 HAPs 管制作業。

本文乃以固定污染源為對象，先介紹國外固定源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策略，解析

策略架構及重點工作，再彙整近年國內環保署針對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進展及趨勢，

提供讀者參考。

二、國外固定源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策略概要

2.1 美國聯邦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策略

美國聯邦法規對 HAPs 管制源自「清淨空氣法」(Clean Air Act，CAA)，於1970 

年代起採風險基準(risk-based)管制；1980 年代聯邦環保署(US EPA)協助州與地方機

構發展當地之有害空氣污染物計畫。美國國會於 1990 年通過清淨空氣法修正案(1990 

CAAA 第 112 節)確立 HAPs 管制策略，正式全面推動管制作業。美國聯邦對固定

源 HAPs 整體策略推動方式屬階段式作法，第一階段以技術基準(technology-based)

為主軸，減少主要污染源之 HAPs 排放量；第二階段則導入風險基準(risk-based)方

法，以殘餘風險結果檢視技術基準之成效，達成保護民眾健康與環境之目的(US EPA, 

2017b)。

2.1.1 第一階段-技術基準

US EPA 固定源 HAPs 管制主要重點包含：列出列管 HAPs 物種、公布「主要污

染源」與「面污染源」種類、訂定不同類別污染源之排放標準，並透過公布「提早減

量計畫」鼓勵 HAPs 排放源自願減量；其中的“訂定不同類別污染源排放標準”即為

技術基準之核心。

1. 列出 HAPs 管制清單

1990 CAAA 修訂過程中根據 HAPs 之毒性、使用量、排放量及鄰近人口眾多

區域之污染源，列出 HAPs 清單並經國會同意，於 1990 年列入管制項目共有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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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HAPs，期間歷經多次刪除或增列，目前納管之 HAPs 物種為 187 種，管制對象

以有機物為主，並包括重金屬、酸氣、石綿等無機物(US EPA, 2017c)。

2. 列出污染源分類

HAPs 污染源分類分為 2 類：(1)主要污染源(Major Source)，指任何 HAPs 排

放量或潛在排放量每年超過 10 公噸以上，或任何 HAPs 混合排放量或潛在排放量

每年 25 公噸以上之污染源；(2)面污染源(Area Source)，指某一種 HAP 每年排放量

小於 10 噸或混合 HAPs 每年排放量小於 25 噸之污染源，如鄰近住宅之乾洗業者與

加油站。

3. 訂定不同類別污染源之排放標準

採「最大可達成控制技術」(Maximum Achievable Control Technology, MACT)

為基準訂定各項污染源排放標準，以實際降低 HAPs 排放。US EPA 需公布不同類

別污染源之 MACT 標準；新設與既存污染源標準並不相同。新設污染源之排放標

準不得比現行可達成最佳排放控制寬鬆，而既存污染源排放標準為既存污染源最佳

操作效能需達到前 12% 之操作效果，若少於 30 個污染源，則需達到最佳操作效能

前 5 名之控制效果(US EPA, 2002)。由網頁資料顯示，於 2011 年時，訂有 121 種

MACT，目前則已訂定 139 種 MACT，相關污染源類別排放標準仍持續發展中。

4. 提早減量計畫

為鼓勵業者提早執行  HAPs 減量控制工作，US EPA 於  1992 年  12 月公佈 

「提早減量計畫規範」(Early Reduction)，並在 11 個月後修正表示「工廠可減少

90% HAPs(95% 有害粒狀物)排放者，可延至 6 年內完成 MACT 或 GACT 標準」，

其中 GACT 係指一般可行控制技術(Generally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用於

面污染源(單一 HAP 排放量 < 10 噸 / 年或混合 HAPs 排放量 < 25 噸 / 年)。工廠符

合延期標準需透過操作許可(TitleⅤ)，最終仍須符合 MACT 控制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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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第二階段－風險基準

HAPs 管制策略第二階段則導入風險基準方法，以殘餘風險(Residual Risk)結果檢

視技術基準之成效；亦即 US EPA 需檢視 MACT 標準，確保標準已適切地降低風險至

“十分安全的界限”。若固定源對排放 HAPs 採取適當之控制技術後，HAPs 排放仍

具顯著風險(即殘餘風險)，則 US EPA 須採行其他作為要求固定污染源加強其控制技

術再減低排放量，降低 HAPs 風險。

於推動風險管制策略前，US EPA 先於國家有害空氣污染物評估計畫(National Air 

Toxics Assessments, NATA)就蒐集之環境 HAPs 濃度進行風險評估，後續並以風險概

念提出「整合都會區策略」(Integrated Urban Strategy)確認都會區主要 HAPs 與污染

源類別。相關計畫調查結果顯示 187 項 HAPs 中有 33 種為都會區有害空氣污染物，

其中屬固定源排放之 HAPs 約 90% 來自 29 類面污染源；因此，「整合都會區策略」

於固定源 HAP 管制著重於控制面污染源排放物種及所致風險(US EPA, 2000)。

2.2 美國加州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策略

加州負責空氣事務之州級政府單位為加州空氣資源局(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 CARB)；CARB 於 1983 年訂定之「有害空氣污染物辨識與控制法」(Toxic Air 

Contaminant 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 Act, 亦稱 AB 1807)，及 1987 年訂定之「有害

空氣污染物熱點資訊與評估法」(Air Toxics "Hot Spots" Program, 亦稱 AB 2588)為加

州 HAPs 管制主要核心(CARB, 2018)。

2.2.1 有害空氣污染物辨識與控制法(AB1807)

有害空氣污染物辨識與控制法(AB1807)之目的為削減 HAPs 暴露，於 1983 年制

定，其內容如圖 1 所示；先辨識有害污染物，再以可行控制技術管制污染物，並研議

有害空氣污染物控制對策(Air Toxics Control Measure, A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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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加州有害空氣污染物辨識及控制法 (AB1807)架構

1. 辨識(定義)污染物，即風險評估階段

H A P s  辨 識 是 由  C A R B  及 加 州 環 境 健 康 危 害 評 估 辦 公 室 ( O f f i c e  o f 

Environmental Health Hazard Assessment, OEHHA)共同執行，CARB 考量物種排

放量或潛勢、空氣中持久性、社區周界濃度等進行民眾暴露潛勢評估，OEHHA 則

進行物種健康危害效應評估，結合民眾暴露潛勢及健康危害效應之結果提出風險評

估報告；報告須提送至科學評審小組(Scientific Review Panel, SRP)，經審核後，確

認是否列為重要 HAPs。目前加州公告之有害空氣污染物清單除列出美國聯邦環保

署之 187 項 HAPs 外，依據前述 CARB / OEHHA 辨識程序增列物種，總計列出約 

210 項 HAPs。

2. 管制污染物(即風險管理作業)

CARB 審核辨識 HAPs 排放源藉以提出管理行動以降低風險，管理行動包含

現有控制方法及排放減量可行技術，研擬之控制對策必須確保健康並考量成本有效

性，據以提出有害空氣污染物控制對策(Air Toxics Control Measure, ATCM)，以降

低 HAPs 排放量。

3. 研議有害空氣污染物控制對策

加州針對有害空氣污染物之控制對策(Air Toxics Control Measure)通常係以最

佳可行控制技術(BACT)來控制污染源排放減量，以達到最低可接受程度。公私場

所利用經公告且批准之控制對策進行排放減量，達成降低風險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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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有害空氣污染物熱點資訊與評估法(AB2588)

1987 年訂定之「有害空氣污染物熱點資訊與評估法」(AB2588)係藉由建置全州

之 HAPs 清單、告知民眾暴露於重大風險(Significant Health Risk)及削減風險之設施

計畫等以補充 AB1807 之不足。圖 2 為 AB2588 執行流程。

圖 2 加州有害空氣污染物熱點資訊及評估計畫 (AB2588)執行架構

AB2588 要求全加州固定源須定期申報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主要以例行/固

定之操作排放或可預測之排放設施為對象；由管理單位進行設施優先性評估，評定

為高優先設施需進行健康風險評估，並要求具重大風險(significant risk)之工廠須通

知附近民眾健康風險影響程度，且強制具重大風險潛勢之工廠執行風險減量計畫(risk 

reduction plan)，於一定時間內削減風險至低於州政府訂定的風險門檻，降低 HAPs 對

居民健康危害影響。AB2588 計畫著重控制特殊高風險工廠，以求更有效率地降低整

體風險。

除加州政府外，地方政府也對有害空氣污染物訂有其管制計畫，加州南岸空氣品

質管理局(South Coast Air Quality Management District, SCAQMD)訂定之 Rule 1401

新設污染源有害污染物審核標準(New Source Review of Toxic Air Contaminants)及

Rule 1402 既存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控制(Control of Toxic Air Contaminants From 

Existing Sources)即為地方政府訂定 HAPs 管制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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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1401 係針對新設固定源訂定之 HAPs 審查規範(SCAQMD, 2017)，適用於

1990 年 6 月 1 日後向 SCAQMD 申請之新建、遷移及變更之許可單元(以下統稱新設

許可單元)。法規要求新設設備單元須裝設「有害空氣污染物之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Best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 for Toxics, T-BACT)，亦即同類別許可單元或污染

源種類中實際達成之最嚴格排放限值或控制技術，或其他由管理機構證明可適用之排

放限值或控制技術。新設許可單元提出許可申請時，須說明新設許可單元(含既存許可

單元之搬遷或變更)之最大個體致癌風險、致癌人口數及非致癌急性與慢性危害指數評

估結果，並須低於法規訂定之風險限值及依據許可決策準則決定是否核發許可證。表

1 為 Rule 1401 同意核發許可之準則。

Rule  1402 係針對既存污染物源之有害空氣污染物所訂控制規範 (SCAQMD, 

2015)；其目標是降低既存有害空氣污染源所致健康風險。要求既存設施於規定期限

內(2000 年 3 月前)進行最大個體致癌風險、致癌人口數、非致癌急性和慢性危害指

標等評估，若評估結果超出訂定之行動風險值(action risk level)，即為高風險潛勢設

施，則工廠須提出風險減量計畫(依據 AB 2588 熱點法案及 Rule 1402)降低污染所產

生的風險值。「風險減量計畫」需依 CARB 發展準則撰寫，並於完成風險評估結果後

之 180 天內提交給當地管理局(即 SCAQMD)進行審核；具高風險潛勢設施之工廠依

核准之風險減量計畫執行降低風險作業，並須每 12 個月提交年進度報告，說明推動

進展。表 2 為 Rule 1402 訂定之行動風險值。

表 1加州南岸空氣品質管理局新設固定污染源 (Rule 1401)許可核發準則

評估所得不良健康影響值
(Adverse Health Impact Measure)

許可決策準則
(Guidance for Permit Decision)

致癌風險 非致癌風險-總危害指標(HI) 行動(Action) 必要條件(Requirements)

＜10-6 0.2~1 核發 無

10-6 ~10-5 0.2~1 核發 T - BACT

10-5~ 10-4 5~10 視情況同意
(case-by-case)

T - BACT
其他控制及特別調查

＞10-4 ＞10 駁回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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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加州南岸空氣品質管理局既存固定污染源 (Rule 1402)行動風險值

既存排放源設施所致 行動風險值(action risk level)

最大個體致癌風險(MICR)註1 25 × 10-6

致癌負荷(cancer burden) 註2 0.5

於任何受體點之總慢性危害指數(HIC)
或總急性危害指數(HIA) 註3 3.0

註: 1. 最大個體致癌風險(Maximum Individual Cancer Risk, MICR)是指依風險評估程序計算得到居民於受體位置暴露在有
害空氣污染物所可能造成的個體潛在最大致癌機率。

2. 致癌負荷(cancer burden)：是指在有害空氣污染物最大個體致癌風險(MICR)大於或等於 1.0�10-6 的受影響地區人
口中可能增加的癌症病例數。

3. 總慢性危害指數(Chronic Hazard Index, HIC)：是指單一有害空氣污染物計算得到的最大潛在長期暴露濃度與該污染
物慢性參考暴露濃度(chronic reference exposure level)之比值。

4. 總急性危害指數(Acute Hazard Index, HIA)：是指單一有害空氣污染物計算得到的最大1小時濃度值與該污染物急性
參考暴露濃度(acute reference exposure level)之比值。

2.3 美國德州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策略

德 州 於  1 9 9 3  年 成 立 之 德 州 自 然 資 源 保 護 委 員 會 ( Te x a s  N a t u r a l  R e s o u r c e 

Conservation Commission)為負責空氣、水及廢棄物管理之州級單位，2004 年時更名

為德州環境品質委員會(Texas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TCEQ)。TCEQ

管理 HAPs 之主要部門為毒理部門(Toxicology Division)，對有害空氣污染物之管制乃

架構在「環境空氣監測」、「空氣污染物觀察區及清單」以及「固定污染源空氣許可

制度」等 3 項主軸。圖 3 為德州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架構。

圖 3 德州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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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空氣監測(Ambient Air Monitoring)

TCEQ 於全德州設有 102 個固定式監測站進行「環境空氣監測」，監測 146 項

之空氣污染物(TCEQ, 2019)；所得物種環境濃度由 TCEQ 毒物部門與空氣監測比較

值(Air Monitoring Comparison Values, AMCVs)進行分析比較。若有測站監測物質

濃度超出該物質之 AMCV 值，則啟動「空氣污染物觀察」機制。

空氣監測比較值(AMCVs)為一系列特定化學物質於空氣濃度值，用來檢視環

境空氣監測數據，以保護民眾健康與福祉；當暴露在空氣中某一特定污染物的濃度

低於空氣監測比較值(AMCVs)，代表不可能對一般民眾健康(包括敏感族群)造成危

害影響。AMCVs 分為二類，長期健康空氣監測比較值(Long-term Health AMCVs)

係用來評估每年之年平均監測濃度或多年的年平均濃度；短期健康空氣監測比較值

(short-term Health AMCVs)係用來評估小時濃度值，檢視短期暴露情形。

2. 空氣污染物觀察清單及觀察區(TCEQ, 2012)

空氣污染物觀察清單(Air Pollutant Watch List, APWL)由 TCEQ 毒理部門根據

前項環境監測數據與 AMCV 比較結果，分別列出各測站關注 HAPs 清單，並將該

測站鄰近區域列為空氣污染物觀察區；再與空氣許可部門合作，確認該區域可能之

排放源並列出業者清單。針對造成高濃度值之排放源由 TECQ 與排放源業者合作共

同，透過減量計畫降低物種排放濃度，盡可能降低該地區 HAPs 環境濃度至關注水

平之下。同時，TECQ 空氣許可部門亦會更加嚴格審查業者許可申請。

3. 固定污染源空氣許可制度(TCEQ, 2011)

TCEQ 透過空氣許可制度(Air Quality Permitting)評估固定污染源 APWL 物質

排放量增加的要求；Texas Administrative Code Title 30 為空氣許可章節，訂有各

類排放源之空氣污染物控制要求。許可申請人須準備等效減量、提案控制措施(一

般為採用 Toxics-BACT)、初步空氣品質分析結果及許可申請書提交予 TCEQ 進行

審查。若業者要求增加 APWL 物種排放量，則業者需提出此物質等量減少排放措

施，符合控制技術要求，並計算工廠內該污染物所有可能排放源之排放量，再以空

氣擴散模式預測該 HAP 落地濃度，落地濃度值再與影響篩選值(Effects Screening 

Levels, ESLs)進行比較，若落地濃度值超出該污染物之 ESLs，則不予核發許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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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結

統整美國聯邦、州及地方政府對固定污染源 HAPs 管制策略，特色如下：

1. 法源依據明確

美國之 HAPs 管制策略以聯邦 1990 CAAA Title III Section 112 為基本，架構

後續執行系列管制計畫與配套研究；州及地方政府除符合  1990 CAAA 基本要求

外，依據當地特徵訂定額外管制要求，加州以 AB1807 與 AB2588 為法源，加州南

岸依循加州法源再訂定 Rules 1401 與 1402；德州則為 TAC Title 30。

2. 採列表方式訂定管制物種

聯邦、加州及德州皆採列表方式列出管制之 HAPs 物種，US EPA 管制 187 種

污染物，加州列出 210 餘項，德州則以物種空氣篩選值或比較值列出評估物種。

3. 固定源管制方式以排放減量為方法，降低風險或危害影響為目的

HAPs 管制策略雖可分為「技術基準」，如：US EPA 制定各項行業別控制技

術標準，以及「風險基準」，如：加州之建康風險值或行動值、德州之環境濃度

值(ESL 及 AMCV)，但皆以降低污染源所致 HAPs 排放量為執行方法，達成降低 

HAPs 所致風險或危害影響之目標。US EPA 之 MACT 直接訂定物種排放濃度或排

放率，再以殘餘風險檢視減量成效；加州先進行風險評估，針對高風險潛勢排放源

要求風險減量計畫，以 T-BACT 或製程改善降低排放；德州則針對區域高濃度物種

之高貢獻排放源以固定源許可證要求控制 HAPs 排放。

4. 配套工具提供 HAPs 管制策略研訂基礎

環境大氣監測及排放量申報為 HAP 管制最關鍵之配套工具，提供基礎資料據

以研析問題特徵，訂定管制策略。環境大氣監測資料可分為全國及區域環境監測

系統，前者為定期例行性監測，提供全國 HAPs 濃度分布情形，獲得全國長期大

氣 HAPs 濃度數據，並可由長期濃度變化來展現管制成效；如：國家有害空氣污

染物趨勢測站監測網(NATTS)。區域環境監測系統則以掌握區域 HAPs 排放特徵為

目的，透過環境監測所得 HAPs 濃度評估民眾暴露情況或估算對人類健康所造成風

險，找出高污染(濃度)污染物及排放源加以管制；如：社區尺度有害空氣污染物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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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監測(CSATAM)、校園有害空氣污染物監測計畫(SATMI)等。

HAPs 排放量資料為評估排放端對鄰近區域造成污染影響程度，透過固定源

HAPs 排放申報系統可定期掌握各類排放源 HAPs 排放情形，包括可能排放物種、

排放量、排放高度、排放溫度、位置(座標)等等。US EPA 與 HAPs 相關之排放資

料包括：國家有毒物質清單(National Toxics Inventory)、國家排放趨勢(National 

Emission Trends)以及有毒物質排放清單(Toxics Release Inventory)。加州 CARB 透

過 AB2588 要求州內設施需對 300 種以上化學品提交詳細之製程及排放數據予該

管制區內之空氣管理局，空氣管理局則依申報排放數據對設施進行優先性排序做

為執行細部健康風險評估之依據；SCAQMD 則訂有「年排放申報計畫」(Annual 

Emission Report Program)要求受 AB2588 管制設施需申報有害空氣污染物年排放

量。德州 TCEQ 則以許可資料確認高貢獻污染源之排放量。

三、臺灣固定源有害空氣污染物現行相關法令規定

民國 107 年 8 月 1 日「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空污法)修正發布，將「有害

空氣污染物」一詞入法，並新增條文納入管制規定，加強固定污染源管制力道。環保

署於 107 年版空污法公告前，以透過相關排放標準及經濟誘因機制納管部分有害空氣

污染物，包括行業別管制規範或排放標準、空氣污染防制費等。以下摘要介紹現行空

氣法規於 HAPs 之相關規定。

3.1 空氣污染防制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107 年 8 月 1 日修正公布)與有害空氣污染物相關條文為第 20

條、第 34 條及第 53 條；條文內容如表 3 所列。空污法增訂條文相關管制規定包括：

排放標準應含有害空氣污染物(第 20 條第 1 項)、公告有害空氣污染物之種類(第 20 

條第 4 項)、公告健康風險評估作業方式(第 20 條第 4 項)、公告排放有害空氣污染

物之公私場所及設置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第 34 條第 2 項)、罰則(第 53 條)等等。 

依空污法授權，研議應增修或強化之法規項目、建置配套制度及工具，皆為環保署推

動 HAPs 管制之重要工作；此部分將於後章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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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空氣污染防制法中有害空氣污染物相關條文

空污法條文 內容

第 20 條第 3 項 第 1 項排放標準應含有害空氣污染物，其排放標準值應依
健康風險評估結果及防制技術可行性訂定之。

第 20 條第 4 項 前項有害空氣污染物之種類及健康風險評估作業方式，由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34 條第 2 項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排放有害空氣污染物之公私場
所，應設置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

第 53 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管道排放空氣污染物違反第 20 條
第 2 項所定標準之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限值，足以生損害
於他人之生命、身體健康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 1,500 萬元以下罰金。

3.2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臺灣目前與有害空氣污染物相關之空氣污染管制法規可分為兩大類，一為針對一

般行業(所有固定污染源)制定通用性之排放標準，主要以「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

放標準」(81 年 4 月 10 日訂定，102 年 4 月 24 日修正)加以規範。另一為針對單項行

業別特性所制定之管制規範或排放標準，納管部分特定有害空氣污染物，包含有害揮

發性有機物、戴奧辛類化合物、重金屬及其化合物、酸性氣體等(環保署, 2017)。

1.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以下簡稱固定源標準)於民國 81 年 4 月

10 日發布施行，最近修正日期為民國 102 年 4 月 24 日，檢討修正粒狀污染物排放

標準值。固定源標準現行條文共 14 條，包括排放管道、周界、濃度校正、採樣分

析注意事項等；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列於第 2 條「本標準適用於新設立或變更、或

既存之固定污染源，其標準列於附表一」。

目前固定源標準共列出 497 項空氣污染物，包括該標準附表一之 25 項物種及

附表二之 487 項物種(其中 15 項亦列於附表一)；參考國外列出 HAPs 物種清單，檢

視現行固定源標準列表物種，其中 224 項物種屬 HAPs。表 4 為固定污染源空氣污

染物排放標準附表一列出之有害空氣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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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附表一明列之有害空氣污染物

物種 HAP 物種*1 管道標準 周界標準

總氟量 (以 F- 計量)*2 HAP
(氟化物) 明訂 明訂

氯化氫*2 HAP 明訂 明訂

氯氣*2 HAP 明訂 明訂

硫化氫*2 HAP 明訂 明訂

硫醇*2(以 CH3SH 計量) HAP 依第 7 條計量 明訂

二硫化甲基 HAP 依第 7 條計量 明訂

一甲基胺*2 HAP 依第 7 條計量 明訂

二甲基胺*2 HAP 依第 7 條計量 明訂

二硫化碳*2 HAP 依第 7 條計量 明訂

甲醛*2 HAP 依第 7 條計量 明訂

苯*2 HAP 依第 7 條計量 明訂

甲苯*2 HAP 依第 7 條計量 明訂

二甲苯*2 HAP 依第 7 條計量 明訂

鉛及其化合物*2 HAP 明訂 明訂

鎘及其化合物*2 HAP 明訂 明訂

石綿及含石綿物質 HAP 明訂 明訂

氯乙烯單體*2 HAP 明訂 明訂

其他空氣污染物(附表二 487 項) 222 項 HAP 依第 7 條計量 A/50

*1 以美國聯邦政府、德國聯邦政府、日本環境省、韓國環境部及世界衛生組織列出之 HAP 清單為依據。
*2 附表二亦有列出之物種，共 15 項。

固定源標準訂有管道排放標準及周界排放標準，採明訂方式或以計算公式估算。

以管道排放標準而言，固定源標準附表一列出之 17 項 HAPs 中，8 項物種訂有明確之

排放管道排放標準，其餘附表一及附表二物種之空氣污染物管道排放標準乃依據固定

源標準第 7 條所列方法計量，規範「單位時間最高許可排放量」(q)。在周界排放標準

部分，固定源標準附表一 17 項 HAPs 訂有明確之周界標準，其他空氣污染物之周界

標準乃採 A / 50 為排放標準(A 為勞工作業容許濃度)，附表二列出各污染物 A 值(單位

包括 ppm 及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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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環保署另增訂「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

準草案」(108 年 6 月 29 日預告)，訂定 72 項有害空氣污染物管道及周界標準，其中

61 項空氣污染物與「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附表一及附表二所列空氣污染

物相同，且已加嚴部分有害空氣污染物之排放標準。為避免二標準有重複管制且標準

不一致之情形，環保署於民國 108 年 7 月 15 日預告「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

準」修正草案，刪除重複管制之 HAPs 物種，其餘空氣污染物則仍須符合固定源標準

規定。

2. 行業別空氣污染物管制及排放標準

於特定行業管制法規，環保署現已公告 12 項特定行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納管 14 項特定有害空氣污染物，包含有害揮發性有機物、戴奧辛類化合物、重金

屬及其化合物、酸性氣體等(環保署, 2019b)。

(1)有害揮發性有機物

A.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三氯乙烯

B. 聚氨基甲酸脂(PU)合成皮業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二甲基甲

醯胺(DMF)

C.乾洗作業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制標準：四氯乙烯及石油系溶劑

D.氯乙烯及聚氯乙烯製造業空氣污染物管制及排放標準：氯乙烯、二氯乙烯

(2)戴奧辛類化合物

A.廢棄物焚化爐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戴奧辛(含呋喃)

B.中小型廢棄物焚化爐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戴奧辛(含呋喃)

C.煉鋼業電弧爐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戴奧辛(含呋喃)

D.鋼鐵業燒結工場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戴奧辛(含呋喃)

E.鋼鐵業集塵灰高溫冶煉設施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戴奧辛(含呋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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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金屬及其化合物

A.廢棄物焚化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鉛、鎘、汞及其化合物

B.鉛二次冶煉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鉛及其化合物

C.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汞及其化合物

(4)酸性氣體

A.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硝酸、氫氟酸、鹽酸、磷酸、硫酸

B.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氫氟酸、鹽酸

3.3 經濟誘因管制策略

環保署基於污染者付費之公平性原則，於民國 84 年開始訂定空氣污染防制費收

費辦法，空污管制策略邁入以「行政管制」與「經濟誘因」並存之雙軌制度。考量部

分揮發性有機物對人體具健康危害性，於民國 99 年起開徵揮發性有機物個別物種(有

害 VOCs)空氣污染防制費(以下簡稱空污費)，物種包括：甲苯、二甲苯、苯、乙苯、

苯乙烯、二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三氯甲烷、1,1,1-三氯乙烷、四氯

化碳、三氯乙烯、四氯乙烯等 13 種。另考量鉛、鎘、汞、砷、六價鉻、戴奧辛等空

氣污染物對民眾健康及空氣品質皆有影響，基於維護國民健康及改善空氣品質前提，

於民國 107 年 7 月 1 日起擴大徵收固定污染源排放之鉛、鎘、汞、砷、六價鉻、戴奧

辛等空氣污染物，並依其排放量徵收空污費，期能藉由經濟管制手段減少有害物種排

放。

1. 收費對象

VOCs(含 13 項個別物種)空污費之收費對象為任何有使用或經製程反應會產生 

VOCs 污染物之製程，以及廢氣燃燒塔、儲槽、裝載操作設施、設備元件、廢水處

理設施 / 油水分離池等 5 部分之操作單元皆為收費對象；重金屬及戴奧辛則包括製

程、堆置場和接駁點等。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47期 (Nov. 2019) 197

2. 徵收方式、起徵量及費率

有害 VOCs 物種部分以個別物種之實際排放量計，再合計收費。業者每季整

廠VOCs 排放量達每季 1 公噸，須繳納 VOCs 空污費，並加計 13 項個別物種之費

額；若 VOCs 排放量未達每季 1 公噸，則無須繳納 VOCs 及 13 項個別物種之空污

費，但仍需進行排放量申報作業。加徵費率考量市場售價，分為兩類：(1)甲苯、二

甲苯等二項因使用用途廣且現階段可替代物種少，因此，費率較其他物種略低，為

25 元 / 公斤；(2)其他 11 項物種之費率為 30 元 / 公斤。

重金屬及戴奧辛部分，有排放者皆需繳納空污費。費率部分，鉛、鎘、汞、

砷、六價鉻等重金屬為 360 元 / 公斤；戴奧辛則依季排放量訂定，排放量 ≧ 0.02 g 

I-TEQ / 季者之費率為 36,000 元 / g I-TEQ，排放量 ＜ 0.02 g I-TEQ / 季者為 3,600 

元 / g I-TEQ。

整體而言，環保署除於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列管部分有害空氣污染

物外，並於數種行業空氣污染排放標準中訂定部分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標準，以戴

奧辛與揮發性空氣污染物為主要管制物種；同時開始徵收 13 種揮發性有機物個別

物種、重金屬及戴奧辛之空污費。訂定排放標準及徵收空污費等兩種策略為國內迄

今有害空氣污染物主要管制手段。

四、臺灣固定源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策略及發展趨勢

如前所述，環保署近年委辦計畫持續針對固定源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研提管制策

略及推動架構，同時規劃各項作業系統；目前管制策略及進展說明如下：

4.1 管制策略及作業系統

針對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提出以技術基準為主、健康風險為輔之管制主軸

方向，亦即先以削減 HAPs 排放量為主軸，優先要求技術基準管制，再以風險評估改

善成效，並針對重要排放源要求風險評估程序，以降低特定高危害區域內民眾暴露於

HAPs 所致健康影響。



198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策略及趨勢介紹

1.  政策目標：降低有害空氣污染物大氣環境濃度，確保民眾呼吸健康安全空氣之權利，

兼顧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以技術先導性提升產業污染防制有效性。

2.  管制策略：以控制技術為減量方法，以風險減量(Risk Reduction)展現成果，風險評估為

輔助工具。

3.  達成策略之作業系統：3 大作業(1)瞭解大氣環境 HAPs 分布、(2)掌握 HAPs 排放來源、

(3)推動 HAPs 減量作業。

4.  推動方式：透過訂定法規、強化既有制度及配套工具降低固定源 HAPs 排放及其所致

影響，保護民眾健康。

圖 4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推動方式及重點工作

4.2 因應空污法修正之相關子法研議情形

因應 107 年版空污法公告，環保署已陸續提出與有害空氣污染物相關之子法或

辦法草案內容，依屬性可分為防制、專責人員及罰則等項。表 5 列出因應空污法需增

(修)訂之 HAPs 相關子法；以下概要介紹研議情形(環保署, 2019c)。

1. 修正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第 2 條定義

於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定義有害空氣污染物，提供相關子法管制 HAPs 物

種之依據。參考預告草案(民國 108 年 1 月 30 日預告)，於第 2 條定義項下增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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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空氣污染物定義及其總類。

2. 公告第一批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種類及排放限值

此子法於民國 108 年 8 月 5 日公告；包含二部分內容，其一為配合空污法第

20 條第 4 項規定，列出有害空氣污染物種類；此部分內容環保署參採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美國聯邦環保署清淨空氣法(CAA)、德國聯邦政府空

氣品質控制技術指導(Technische Anleitung zur Reinhaltung der Luft, TA Luft)、日

本環境省大氣污染防止法、韓國清潔空氣保護法等各國或組織列出之有害空氣污染

物列表，篩選出候選 HAPs 物種清單，再以國際癌症研究總署(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公布之物種危害性為基礎，彙整出 73 項優先列管之

第一批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名單。參考公告內容，有害空氣污染物種類包

括：(1)有機性有害空氣污染物：61 項；如甲醛、乙醛、丁二烯、苯、苯乙烯、環

氧乙烷、氯乙烯、戴奧辛等等；(2)重金屬及其化合物：8 項；砷、鈹、鎘、鉛、

鎳、汞、鈷、六價鉻等；(3)其他類：4 項；石綿、氟化物、聯胺、多氯聯苯等。

表 5因應空氣污染防制法需增 (修 )訂之有害空氣污染物相關子法

大項
空污法
條文

子法名稱 研議進展

防制

第 20 條
第 3 項

修正「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第 2 條定義，增
列有害空氣污染物

修正草案預告
(108.1.30)

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草案預告
(108.3.27)

第 20 條
第 4 項

公告「第一批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種類及排
放限值」

公告(108.8.5)

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健康風險評估作業方式 公告(108.8.23)

風險
評估
專責
人員

第 34 條
第 2 項

公告「應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及健康
風險評估專責人員之公私場所」

公告(108.8.6)

修正「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修正發布
(108.7.8)

修正「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理辦
法」

修正發布
(108.8.6)

罰則 第53條
公告「第一批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種類及排
放限值」

公告(1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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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為配合空污法第  53 條規定，訂定刑罰處分之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限

值。此部分環保署乃參考國內外各類有害空氣污染物暴露對人體健康或致死相關參考

濃度值，包括保護行動基準-威脅生命影響 PAC-3、立即致危濃度(IDLH)、急性暴露

指引水準(AEGL Level 3)及半數致死濃度(LC50)等數值，並檢視國內產業有害空氣污

染物排放情形、控制技術及檢測數據等本土化資料，評估對民眾健康影響，優先訂定

戴奧辛、鎘及其化合物、鉛及其化合物、三氯乙烯及氯乙烯等 5 項重要 HAPs 之排放

限值，提供判斷依據，利於刑罰處分執行。

3. 公告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健康風險評估作業方式

配合空污法第 20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值應依健

康風險評估結果及防制技術可行性訂定之，健康風險評估作業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為使環保主管機關在訂定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值時可依一

致性之健康風險評估作業方式進行評估，環保署訂定「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

物健康風險評估作業方式」(以下簡稱作業方式)供參考，於民國 108 年 8 月 23 日 

公告。

作業方式之評估物種乃以中央主管機管公告之 HAPs 種類為範疇，評估吸入暴

露途徑對民眾所造成之健康風險影響。評估作業應包括：(1)危害確認、(2)劑量效

應評估、(3)暴露量評估及(4)風險特徵描述等 4 部分；其步驟、內容及方式列於健

康風險評估作業方式之附錄說明，並提供評估所需資料參考來源，另以表單方式整

理出健康風險評估四部分應含資料及參數。

4. 訂定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配合空污法第 20 條第 3 項規定，排放標準應含有害空氣污染物。環保署參考

現行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並檢視國內產業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現況及

檢測數據等本土化資料，已提出「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以下簡稱

固定源 HAP 標準；108.3.27 預告)，訂定 HAP 物種排放管道及周界標準，以推動及

落實有害空氣污染物之排放減量，保護民眾健康。參考固定源 HAP 標準預告草案

內容，共提出 72 項重要 HAPs 之排放管道及周界標準，預告草案重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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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管有害空氣污染物

固定源 HAP 標準列管制 HAPs 為前述公告有害空氣污染物種類除戴奧辛外

之其餘 72 項有害空氣污染物；包括有機性物種 60 項、重金屬 8 項以及其他類 4 

項，優先訂定排放標準值。72 項中有 61 項物種為現行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

放標準列出物種；另新增聯苯胺、三氯甲苯、六氯苯等 11 項物種之排放管道及

周界標準。

(2)訂定排放管道及周界標準

參考現行「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之排放管道及周界標準，並檢

視有害空氣污染物檢測數據資料，訂定 72 項有害空氣污染物之管道標準及周界

標準。標準值於附表列出，管道標準為各物種由排放管道排放濃度，周界標準為

各物種於該公私場所周界大氣之濃度值。

A. 管道標準：明列標準值或採原固定源標準第 7 條(本草案第 4 條)計算公式。72

項物種中氯乙烯、石綿、鎘及其化合物、鉛及其化合物等 4 項為明列標準值，

其餘物種管道標準則依計算公式計算之。

B. 周界標準：明列標準值；以健康風險評估結果及技術可行性訂定納管物種之周

界標準。

(3)施行日期

由於非所有納管 HAPs 皆已具備檢測方法，為因應不同有害空氣污染物檢測

方法建置需求，部分物種訂定不同施行時間。參考預告草案內容，72 項物種中 

49 項物種已具方法，將於公告日施行；尚未具檢測方法之 22 項 HAPs 中，14 項

物種有國外方法可參考，預計公告後 2 年內施行；另餘 9 項物種尚須收集更多資

訊，預計公告後 4年內施行。

5. 修正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配合空污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指定公告排放有害空氣污染物之公私場所，

應設置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環保署修正「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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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並於民國 108 年 7 月 8 日修正發布。相關規定包括第 2 條訓練類別，增列健

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第 2 條第 1 項第 8 款)；第 3 條證照訓練資格增列參加健康風

險評估專責人員證照訓練資格(第 3 條第 2 項)。

6. 修正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理辦法

配合空污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環保署修正「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

設置及管理辦法」，增列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相關條文，並將名稱修正為「空氣

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於民國 108 年 8 月 6 日修正發

布。參考修正內容，第 2 條增列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為本辦法之專責人員及其設

置依據，第 4 條則列出同一處所內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如具備健康風險評估專責

人員資格，得同時兼任之規定。

7. 公告應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及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公私場所

配合空污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排放有害空氣污染

物之公私場所，應設置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因此，需研訂應設置健康風險評估

專責人員之公私場所，並公告之，以使固定污染源業者有所依循。環保署以「第一

批至第三批應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之公私場所」為參考，修正公告條

件表之設置等級欄位增列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並將名稱修正為「應設置空氣污

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及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之公私場所(草案)」，於民國 108 

年 8 月 6 日公告。

參考公告內容，優先納管有排放有害空氣污染物之虞的鋼鐵業(鋼鐵冶煉業)、

水泥業(水泥製造業)、電力業(鍋爐發電程序、引擎發電程序、鍋爐蒸汽產生程序及

熱煤加熱程序)及石化業(石油煉製業、石油化工製造業、塑膠、合成樹脂製造業及

人造纖維製造業)等公私場所，並以應設專責單位或甲級空污人員之製程優先新增設

置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要求。另考量課程教材、師資準備及人員受訓時程，本草

案新增設置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之場所將給予 2 年緩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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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社會各界持續關注 HAPs 對民眾健康影響，空氣污染管制方向已轉變為維護空氣

品質與保護民眾健康並重之管制方式，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已為各國空氣污染管制重

要政策之一。統整美國各級環保機關對固定污染源 HAPs 管制策略之特色，主要為法

源依據明確，採列表方管制重要 HAPs 物種，對固定源管制方式以排放減量為方法，

降低風險或危害影響為目的，並強化配套工具提供 HAPs 管制策略研訂基礎。我國亦

將有害空氣污染物列為重要政策，107 年空氣污染防制法修訂時，已增訂條文納入有

害空氣污染物，提供管制法源依據；同時亦要求排放標準納入風險概念，強化保護民

眾健康。

因應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環保署已陸續預告與有害空氣污染物相關子法草案，

包括公告有害空氣污染物、訂定排放標準、設置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以及罰則(排

放限值)等等。為推動管制作業，固定源空氣污染物排放申報、許可制度、空氣污染防

制費、物種檢測、健康風險評估等項皆與 HAPs 具關連性，環保署已陸續研議管制要

求及配套工具，提供管制作業需求；業者宜持續掌握環保署策略方向及法規進展，並

及早研析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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